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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连玉璘海洋珍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玉璘公司）董事长

王庆玉向媒体实名举报称，大连金海

扬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海扬帆）董事长王振国以暴力手段殴

打员工、强行霸占其企业，自己却投

诉无门。为此，本报记者赴当地进行

了采访调查。

起因：筹划上市
金海公司要求入股

王庆玉是皮口镇人，30 多年前，

从大连长海县起家，通过招商引资回

到皮口镇，在这里创办了玉璘公司，

主要经营海洋珍品养殖、加工、销售。

其企业成为大连普兰店市唯一一家

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王

庆玉当选大连市人大代表。

在皮口镇，玉璘公司拥有占地近

2000亩的海参养殖和加工基地。

王庆玉告诉记者，公司现有资产

已达十几亿元。企业带动当地 2000—

3000家农户从事渔业养殖创收，农户

年增收 2万元以上。

为了企业做强做大，王庆玉筹划

在深圳中小板上市。2007年 12月 7

日，公司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计划

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引进股东。

这时，金海扬帆董事长王振国通

过关系找到王庆玉要求入股玉璘公

司。

“当时我根本不认识王振国，”王

庆玉回忆说，由于是某领导的推荐无

法推辞，无奈就接受其入股要求。

2007年 12月 7日，双方签订《增

资扩股协议》，金海扬帆向玉璘公司

增资 4000万元，占玉璘公司 6.667%

股权。如果 2009年 12月 30日前未

能挂牌交易，大股东王庆玉回购该股

份，向金海扬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4000万元及 12%年利息。协议同时约

定，无论是金海扬帆还是王振国均无

权插手该公司经营，且不得选派代表

出任公司未来董事、监事会的成员。

经过股改，王庆玉在公司占股

77.867%，并担任公司独立法人代表，

姐姐王云华占股 6.222%，其亲属任花

持股 7.778%股权，金海扬帆占有

6.667％股权，其余 1.466％的股份由

其他五位自然人股东拥有。

王庆玉说，本以为是人生再创辉

煌的开始，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变故：王庆玉出国治病
公司被法院查封

2009年 1月 8日，王振国以玉璘

公司不能完成上市为由，向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庆玉回

购其股份，并向其支付 4000万元及

相应利息。

当天，法院对玉璘公司和塞里岛

公司的海域使用权、海底资源以及库

存产品全部查封，以 4000万元债权

查封玉璘公司及王庆玉个人全部资

产，价值十几亿元。

对于王庆玉出国治病一事。王庆

玉本人解释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证监会不再受理拟上市公司的

材料，上市工作搁浅，自己承受巨大

的压力，身体和精神开始出现不适，

心脏病也突发多次，在 2008年末出

现严重的抑郁症症状，于是决定换一

个环境出国治病。

“在离开前将玉璘公司的所有事

务及董事长的职权授权给姐姐王云

华，王云华代我行使董事长的一切职

权。”王庆玉说。

公司被法院查封后，不让生产直

至停产。由于拖欠工资，导致部分工

人和技术员及高管陆续离开了公司；

因为欠费被停电，生产的即食海参眼

看着过期腐烂扔掉。

“仅鲍鱼种就造成五百万元直接

经济损失。”王云华说，2009年 1月

份，正值春节期间，是海参产品的销

售旺季，由于被查封不让发货，工厂

停工，多年培育的全国近 200家客户

的市场毁于一旦。经销商找上门来要

求赔偿，工人发不出工资，公司陷入

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仅仅 4000万元的股权纠纷，法

院却超标查封了玉璘公司及子公司价

值十几亿元的资产并同时查封王庆玉

个人的全部资产。我多次向大连中院

反映不能超标查封，声明玉璘公司还

处于正常的生产经营状态，但是大连

中院对此拒不改正。”王云华在接受采

访时气愤地向记者倾诉。

而此时的王庆玉也从一个亿万

富翁变成了一个“房屋无一间地无一

垄”的无家可归之人。“本在国外上学

的儿女，因为没钱交学费被迫退学回

国，现在的住房都是从朋友那里借钱

还房贷，真正是一无所有。”王庆玉对

记者说。

现状：
玉璘公司被“侵占”
2009年 7月 24日，大连中级人

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王庆玉给付金

海扬帆公司 4000 万元及违约金，玉

璘公司与塞里岛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王庆玉的代理律师表示，法院判

决实际上是对金海扬帆债权的确认，

在将金海扬帆持有玉璘公司的股权

确认为债权后，无论是金海公司还是

王振国在玉璘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股

权。

“2009年 9月 6日晚，王振国带

领 100 多人强行抢占了玉璘公司位

于皮口镇的总部，将存放公章的保险

柜搬走。第二天，王振国宣布开除王

云华及公司部分高管。”王云华提及

当时发生的那一幕时显得十分激动，

“当时我正在外地，接到家人的求救

电话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从那天起，王庆玉和他的家人再

也没有进入工厂半步。“因为厂里有

几十号所谓的‘特保’把守，不让我们

靠近。”王云华说。

玉璘公司的老员工向记者描述

了当时的场景：早上来到工厂时，看

见上百号人聚在厂区内，很多是穿着

统一服装的年轻人，个个长得膀大腰

粗，而且有人看到他们的车上放着成

捆的镐把。

“9月 8日及 14日，王振国又指

派手下打手 60余人，拿着凶器，强行

抢占了塞里岛公司。他们用棍棒及砍

刀将塞里岛公司的护海员工及部分

工作人员打伤并抢走了工作人员的

手机、身份证及现金 2万元。”王云华

说，“发生暴力霸占过程中，政府和公

安人员就在现场，没人敢管。”

几位当年做护海工的原塞里岛

公司员工向记者描述了 9 月 8 日那

天的亲身经历：9月 8 日下午 2点左

右，岛上突然来了几十号着统一服装

戴白手套拿镐把的人，并告知“玉璘

公司已经被金海扬帆接管了”，要求

他们立即走人，随后他们在房间里的

衣物、生活用品被扔出窗外。交涉过

程中发生冲突，没有来得及跑的都被

打了。后来工人报案，长海县边防官

兵去塞里岛将被打伤的工人接走，工

人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他们说，“现在

想起来都后怕。”

2009年 9月 30日，王振国召开

所谓的临时董事会，罢免了王庆玉的

董事长和王云华塞里岛公司执行董事

职务，并任命自己担任董事长。之后王

振国又委派自己担任塞里岛公司和玉

璘酒业公司的法人代表。

王云华说：“王振国在大股东反

对的情况下召开的董事会是违法的，

更何况，当时协议明确规定王振国不

得参与公司经营和不选派代表担任

董事、监事。”

王振国成为玉璘公司董事长后，

成立了由金海扬帆全资控股的新玉

麟公司，又以新玉麟公司及其妻子范

冬青为法人的大连铭湖实业有限公

司合资成立了大连新玉麟海洋牧场

发展有限公司，分别出任董事长。

此时，王振国及其家人成为玉璘

公司、塞里岛公司、玉璘酒业公司、新

玉麟公司、新玉麟海洋牧场等 5家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

“实际上，大连市工商局其间扮

演了关键角色”，王庆玉的代理律师

说，在王云华书面通知工商局王振国

违法抢占公司公章证照并且董事会

召开违法的情况下，工商局仍然作出

玉璘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同时，

工商局在明知新玉麟公司的核名侵

犯玉璘公司名称权的情况下，并且王

振国申请注册新玉麟的地址、经营范

围几乎与玉璘公司相同的情况下，也

给予了核名注册。

“大连市工商局变更法人代表和

新玉麟公司注册的违法行政行为，为

王振国代表玉璘公司侵占玉璘公司

财产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王庆

玉的代理律师表示，“工商局对王振

国一路绿灯，使得王振国为他违法事

实披上了合法外衣。”

“在完成对玉璘公司的‘霸占’

后，王振国又通过无偿使用、低价买

卖、签订虚假合同等方式，将玉璘公司

的资产转移。”王庆玉气愤地表示，王

振国通过控制企业，以左手倒右手的

方式，将玉璘公司的资产逐步“输送”

到其控制和关联的企业，并且设计了

“虚假诉讼和仲裁欺诈”方式妄图在法

律上掩盖其违法犯罪的事实。

日前，由高铭暄、赵秉志、陈泽宪、

陈兴良、陈卫东 5位著名刑事法学专

家出具的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认为，

“王振国采取上述方式取得玉璘公司

控制权的行为明显违法，其通过无偿

使用、低价买卖、虚假合同等手段转移

玉璘公司资产的行为是对玉璘公司合

法权益的侵占，其行为已经涉嫌刑法

第 271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

待解：
资产“侵占”的背后力量
显然，王庆玉的厄运似乎并没有

结束。

当王庆玉病情渐好回到大连时，

一场牢狱之灾等着他。2011年 3月

14日，大连公安局以涉嫌合同诈骗罪

和职务侵占罪将王庆玉从机场带走。

王庆玉被羁押 1年多之后，公安

机关以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要求检

察机关起诉，检察机关则认为不构成

此罪。在羁押近一年半后，法院以扰

乱金融秩序罪判处王庆玉有期徒刑 2

年，于 2013年 2月提前释放。

在王庆玉看来，这场牢狱之灾

显然是被王振国等人故意陷害的。

因为 2008 年玉璘公司这笔 1500 万

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生产经营，已

经全部偿还，没有给银行造成损失，

且王庆玉本人根本没参与具体办理。

“贷款是银行主动找公司放贷

的，2007年末玉璘公司的未分配净利

润就达 5000多万元，还有必要去骗

取银行 1500万元的贷款吗？”王庆玉

对记者说。

在皮口镇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

当地百姓议论说，玉璘公司应该是王

庆玉的，而王振国敢这么做肯定是有

背景的。还有一种声音是，“王振国势

力那么大，谁敢惹他？”

据了解，王振国家族企业在大连乃

至辽宁省都很有实力，在当地政界也有

相当影响力，家族中有 4人是人大代

表，其岳父范广臣是金广集团实际控制

人，还是原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庆玉被释放后多次找王振国

商谈，但遭到拒绝。

2013年 6月 14日，王庆玉以大

股东身份召开了股东大会选举出新

一届董事会，并由全体董事一致选举

王云华为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

2013年 6月 25日，王云华和王

庆玉向经侦支队报案，但至今未得到

答复。

而对于王云华变更玉璘公司法

人代表的申请，近日，大连市工商局

以无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为由不予受

理。

“为什么原来王振国非法的董事

会决议，工商痛快的就给变更，而我

们现在合法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却不给我们变更。”王云华说无法理

解市工商局的作为。

由于工商局不变更，很多维权

诉讼都无法进行。王庆玉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的企业继续被他人霸

占着。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查封公

司资产时不让我们生产，而王振国抢

占公司后在没解封的情况下进行违

法生产，法院却置之不理。并且王振

国生产所得都占为己有，任何债权债

务都不管，也没有将收入汇到法院账

户。而且评估机构将玉璘公司价值十

几亿元的资产恶意评估为 2.4 亿元，

要进行拍卖。我们多次向法院提出异

议，人家根本不理睬。”王庆玉气愤地

说。

更让王庆玉心急如焚的是，王庆

玉在玉璘公司的股权正在被评估，准

备拍卖。

“如果股权被拍卖，我将彻底失

去自己一手建起来的企业，也丧失了

所有维权的权利。”王庆玉说。

对于所发生的一切，王庆玉说，

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艰苦创业 30

年建立起来的资产上十亿元的企业

竟然会被他人暴力霸占。更让他想不

到的是，在自己对非法霸占行为进行

合法维权时，相关政府部门竟然如此

默契地“拒绝”了。

玉璘公司被“侵占”的背后究竟

发生了什么？当地相关执法部门在其

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报将继续

关注。

8月 13日，本报刊发的《宿迁亿元集资案后遗症》报道引
发强烈社会关注。《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获悉，宿迁几家投资

公司和 30多名债权人联名上诉，状告集资人魏红梅与当地招
投标服务中心（现已更名为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招投

标为名侵占上亿元资金一事，在当地再度引发轩然大波。

5月 30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宿
城刑处字第 064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魏红梅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等罪，判处有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 40万元。同
时，责令被告人魏红梅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和被害单

位。

然而此案并未因此终结。据债权人讲，东窗事发之后，魏

红梅迫于压力曾经向上门讨债的公司及债权人和盘托出：自

2007年起，她就受时任招投标服务中心主要负责人的葛志艳
和孙登怀（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之托，以个人名义向社会上

几家投资公司和个人借款，其所借资金均已被用于中心的短

期投资项目，有借条上中心的公章为证，她并以个人名义与名

下公司作为担保，承诺一年后偿还所借资金及利息。

案发后，当所有债权人满心期待地拿着借条到招投标服

务中心索取借款时，却遭到葛志艳和孙登怀的矢口否认，声称

从未向魏红梅借钱，并质疑所有借条公章和签名系伪造。

面对质疑，几家投资公司和众多受害人不得不求助于当

地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经警方取证调查，鉴定该借条上面所

盖的公章及签名均为真实有效。

但在法院判决中，却未对资金流向及借条真伪做出表述。

宿城区法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之所

以未做认定，是因为检察院在起诉阶段就未涉及此内容，法院

只是在起诉范围内做出判决。

一位接近当地警界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公安侦查阶段

曾就资金流向提取过魏红梅的口供，但后来检察院、法院为何

未予认定则不得而知了。记者就此说法向宿城区公安局求证，

对方以“此案已结案，相关卷宗已移交检察院、法院”为由拒绝

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在此期间，招投标服务中心曾三度给本报发来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坚称，市招标投标服务中心从未收到相关款项，也没

有任何投资或融资需求。

但对上述说法债权人并不认可。“中心没收到款项不能排

除中心工作人员打着中心旗号参与集资的可能，这种回应显

然是在回避问题。”一陈姓债权人说。

令众多债权人质疑的还有判决认定的资金数额仅为

3964.9万元。他们向记者表示，法院所认定的数额远远不是魏
红梅集资款项的全部，借据中的资金加起来数额就已近亿元。

更令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事情发生后中心主要负责人不但没

有受到处分，反而由副处级官员升为正处级。

债权人最关注的实际问题是：钱究竟哪去了？其余的

6000余万元资金用在了什么地方？案发至今后续的追查措施
一直没有实施，这让债权人心中不禁产生疑惑：到底是一股什

么力量阻碍着司法前行？本报将持续关注此案进展。

政府官员
被指卷入民间借贷
本报记者 郝帅 实习记者 刘军

大连玉 公司遭“侵占”真相调查
本报记者 刘凌林

【宿迁亿元集资案后续】

（上接第一版）

在中国经济升级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努力从要

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

内在动力和普遍行为。而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企业必须加

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优化企业人才结构，提高全员劳动生产

率。

仅用 20多年时间就成长为国际化企业，有人质疑华为是

不是靠的低价战略？但实际上华为的产品并不便宜，而其底气

则来自于技术领先和产品领先。华为在俄罗斯有个数学研究

所，由一批俄罗斯顶尖的数学家组成，他们创新性地解决了无

线方面 2G、3G 和 LTE的共站建设，使华为在克服三网共存干

扰方面做到了业界第一。15年来，正是这些外籍科学家为华

为的 3G技术、企业网产品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绝大部分中国企业采取的依然是

延续性创新，而这种“山寨式创新”已经颇受外界诟病。以中国

企业目前的水平和条件，虽然还不能完全抛弃山寨式的创新，

但必须要为进入颠覆性创新和互联网创新阶段做好准备。时

间不等人，现实的情况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苹果不断推出整

合几类技术和产品特性的 iphone智能手机系列产品的冲击

下，诺基亚、索尼这些昔日的霸主竟毫无抵抗之力而任其宰

割。而当下正在进行的无人驾驶汽车、激光电视、3D打印、互

联网金融等颠覆性的创新，又会把一些传统企业送上不归路。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的变化正在逐渐展现，新

的企业制度也在萌动之中；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和购买

者的关系正在变换，员工与企业、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

关系也在演绎着新的剧情。以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

为特性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催生出越来越多的颠覆性创新

项目。全世界都处在变革中，各类资源要素都在寻求重组，不

管是百年老店，还是快公司、轻公司，各类企业都站在一条新

的起跑线上，而最终能跑到终点的将是那些能够持续创新、持

续升级、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并保持不断成长的企业。

新的经济变局下，特别是应对跨界经营、跨界创意带来的

颠覆性变革，企业要想生存，只有通过持续创新来打造自己的

升级版，与危机赛跑。对企业来讲，创新转型升级同样是“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抓住中国经济
升级中的企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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